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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件  
 

首经贸政发〔2022〕33号 
 
 
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关于印发 
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关于招收和培养香港特
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学生的

规定》的通知 
 

 

各单位： 

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关于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

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学生的规定》经 2022 年 4 月 20 日学

校第 7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

并遵照执行。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

2022 年 6月 2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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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

关于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区、 
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学生的规定 

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

区学生（以下简称港澳台学生）的招生、教学、管理和服务，

保证培养质量，保障港澳台学生合法权益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

任务，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区、

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学生的规定》（教港澳台〔2016〕96

号）和《北京地区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

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学生的规定》（京教外〔2021〕15号）等

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港澳学生是指具有香港或澳门居民身

份证和《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》的学生。本规定所称台湾

学生是指具有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和《台湾居民往来大

陆通行证》的学生。 

第三条 港澳台学生教育是学校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

除招生形式以外，应当坚持“保证质量、一视同仁、适当照顾”

的原则。港澳台学生与内地（祖国大陆）同类学生在生均经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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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助学金、医疗保险、学习生活保障等方面同等标准、同等待

遇。 

第四条 学校港澳台办公室负责港澳台学生的管理和服务

工作。教务处和研究生院分别负责港澳台本科生、研究生的招

生、培养、学籍管理等工作。学生处（学生工作部）和研究生

院（研究生工作部）分别归口负责理港澳台本科生、研究生的

思想政治工作。学校其他机关、教辅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归口做

好港澳台学生的管理和服务工作。各学院负责本学院港澳台学

生的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。 

第二章  招生和培养 

第五条 学校按照国家的相关要求，主动开展港澳台学生的

招生宣传工作，及时公开招生信息。学校自主确定招收港澳台

学生的数量或比例，并将招生情况报教育部备案。 

第六条 符合报考条件的港澳台考生，通过面向港澳台地区

的联合招生考试；或者参加内地（祖国大陆）统一高考、研究

生招生考试合格；或者通过香港中学文凭考试、台湾地区学科

能力测试等统一考试达到同等高校入学标准；或者通过教育部

批准的其他入学方式，经学校录取，取得入学资格。 

学校还可自行招收港澳台进修生、交换生和旁听生。 

第七条 港澳台学生的教学和培养纳入学校总体教学和培

养计划，与内地（祖国大陆）同类学生执行统一的毕业标准和

学位授予标准。 



- 4 - 
 

第八条 港澳台学生应参加国情教育课程。学校为港澳台学

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程、军事理论课程，参加军训提供便利

条件。对于有特殊情况的港澳台学生，由学生本人向所在学院

提出申请，经所在学院审核同意后分别报港澳台办公室、教务

处（或研究生院）、学生处备案后，由各学院依据培养方案用其

他国情类课程代替思想政治理论课、军事理论课和军训学分。 

第九条 学校在保证培养质量的前提下，根据港澳台学生的

学力情况、心理、文化特点等，单独开设针对港澳台学生的数

学、国情教育等课程。对港澳台学生学习上存在的困难，秉承

“保证质量、一视同仁、适当照顾”的原则予以研究解决。 

第十条 国情教育是港澳台学生培养的重要内容，是学校爱

国主义教育和思政工作的组成部分。国情教育坚持课程和实践

相结合，要做到知行合一。 

国情教育课程方面，在保证相同教学质量的前提下，应紧

贴港澳台学生学力情况和文化特点开设国情课程，同时充分利

用北京市的资源优势，深入开展国情教育的实践。其中，港澳

台办公室负责组织全校性港澳台学生入学教育等专门国情教

育；学生处（学生工作部）和研究生院（研究生工作部）负责

校内国情教育课程的开发和实施；教务处和研究生院负责在培

养方案中设置并认定国情教育学分，考虑港澳台学生特点，按

照教学计划组织港澳台学生参加教学实习和社会实践；学生处

（学生工作部）和团委等在组织参加重大活动和遴选志愿者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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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中，要视情给予港澳台学生专门指标；各学院要把国情教育

作为日常思政的组成部分，加强港澳台学生心理健康教育，关

注其心理状态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谐发展。 

第三章  管理和服务 

第十一条 港澳台学生的管理和服务纳入学校学生管理整

体框架，与内地（祖国大陆）学生统一规划，统筹实施。 

第十二条 学院辅导员具体负责本学院港澳台学生思政工

作。学生处设立专职辅导员，负责协调做好全校港澳台学生的

思政工作。 

第十三条 港澳台学生与内地（祖国大陆）学生同等享受奖

助学金。 

第十四条 学校根据上级文件精神专门制定《首都经济贸易

大学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》（首经贸政发〔2019〕55

号）和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台湾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》（首经贸

政发〔2019〕54号），每年根据上级下达的奖学金指标，专门面

向全校港澳台侨学生评审和推荐奖学金后备人选。 

第十五条 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港澳台学生收取学费

及其他费用，并执行与内地（祖国大陆）同类学生相同的收费

标准。 

第四章  附 则 

第十六条 本规定未尽事宜，由港澳台办公室协调统筹，相

关部门予以配合解决。学校其他文件相关内容与本规定的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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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冲突者，以本文件规定为准。 

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港澳台办公室、教务处、学生处、研究

生院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首经贸政发〔2017〕

40 号文件同时废止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2年 6月 27日印发 


